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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顯有錯誤為由移請或聲請再審議，經議決無理由予以駁回者，倘此

一議決之法律上適用仍有錯誤，但因受三十日不變期間暨不得更以同一

原因移請或聲請再審議之限制，其對「原議決」、即「第一次議決」，

殊無從移請或聲請再審議；惟若准其對該「再審議之議決」為再審議

之移請或聲請，當可獲得救濟。又如以影響原議決之重要證據漏未斟

酌為由移請或聲請者，倘因其對該「證據」之存否此一事實，觀察有所

過誤，經議決無理由予以駁回時，亦將因上述法條之規定致生相同之結

果，如此尤謂不准其為再審議之移請或聲請，顯失公平。

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再審字第三三五號、第三五一號、第四一一號、

第四五二號、第四七八號、第四八六號、第四八九號及第四九七號等案

例要旨謂：公務員懲戒法對於駁回再審議之議決，並無更行再審議之

規定，此觀同法第三十三條、第三十四條、第三十五條有關聲請再審議

之規定均明定係對「原議決」為之甚明，同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聲請再

審議，應對第一次之議決即原議決為之等語，一概不許對於再審議之

議決聲請再審議，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，而對公務員訴訟上之權利為逾

越法律規定之限制部分，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規定，自

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應不再援用。

釋字第三九六號解釋（85.2.2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，惟保障訴訟權之審級制度，

得由立法機關視各種訴訟案件之性質定之。公務員因公法上職務關係

而有違法失職之行為，應受懲戒處分者，憲法明定為司法權之範圍；公

務員懲戒委員會對懲戒案件之議決，公務員懲戒法雖規定為終局之決

定，然尚不得因其未設通常上訴救濟制度，即謂與憲法第十六條有所違

背。懲戒處分影響憲法上人民服公職之權利，懲戒機關之成員既屬憲法

上之法官，依憲法第八十二條及本院釋字第一六二號解釋意旨，則其機

關應採法院之體制，且懲戒案件之審議，亦應本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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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被付懲戒人予以充分之程序保障，例如採取直接審理、言詞辯論、對

審及辯護制度，並予以被付懲戒人最後陳述之機會等，以貫徹憲法第

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。有關機關應就公務員懲戒機關之組織、

名稱與懲戒程序，併予檢討修正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六條所定人民之訴訟權，乃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，

得訴請救濟之制度性保障，其具體內容，應由立法機關制定法院組織與

訴訟程序有關之法律，始得實現。惟人民之訴訟權有其受憲法保障之

核心領域，為訴訟權必備之基本內容，對其若有欠缺，即與憲法第十六

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不符。本院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所謂有權利

即有救濟之法理，即在指明人民訴請法院救濟之權利為訴訟權保障之

核心內容，不容剝奪。保障訴訟權之審級制度，得由立法機關視各種訴

訟案件之性質定之。公務員因公法上職務關係而有違法失職之行為，應

受懲戒處分者，憲法明定為司法權之範圍；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對懲戒案

件之議決，公務員懲戒法雖規定為終局之決定，然尚不得因其未設通常

上訴救濟制度，即謂與憲法第十六條有所違背。

憲法所稱之司法機關，就其狹義而言，係指司法院及法院（包括法

庭），而行使此項司法權之人員為大法官與法官。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掌

理公務員之懲戒事項，屬於司法權之行使，並由憲法上之法官為之。惟

懲戒處分影響憲法上人民服公職之權利，懲戒機關之成員既屬憲法上

之法官，依憲法第八十二條及本院釋字第一六二號解釋意旨，則其機關

應採法院之體制，包括組織與名稱，且懲戒案件之審議，亦應本正當法

律程序之原則，對被付懲戒人予以充分之程序保障，例如採取直接審

理、言詞辯論、對審及辯護制度，並予以被付懲戒人最後陳述之機會

等，以貫徹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。有關機關應就公務員

懲戒機關之組織、名稱與懲戒程序，併予檢討修正。

釋字第三九七號解釋（85.2.16.）

釋字第三九七號解釋




